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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陸〈鄭文公問太伯〉與

《左傳》人名蠡測 *

簡欣儀

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候選人

提 要

本文旨在探究清華陸〈鄭文公問太伯〉中所見「子人成子、太伯、師之屋距

虎、詹父、堵之俞彌」之人名身分，透過與《左傳》的互證比對，所得之研究結

果為：一、簡文中的子人成子當為「子人語」；二、「太伯」一詞的組成，當為

氏稱配行次，另藉由觀察鄭國同期的卿大夫及分析魯僖公初年「楚人伐鄭」的三

次記載，推測簡文中的太伯或即《左傳》中的「聃伯」；三、基於字形考察暨上

古命名之用字習慣，將整理者原隸定為「帀之佢鹿」者，改作「帀之屋距虎」；

四、根據簡文「詹父內謫於中」的記載，稱「內」、稱「中」可知其非一般家

臣，益以魯昭公弟稱「宋父」之例，則詹父當為《左傳》中的「叔詹」，亦即

《史記》中所稱鄭文公之弟也；五、《左傳．僖公二十四年》所載「鄭公子士洩

堵俞彌帥師伐滑」一句，因簡文「堵之俞彌」之出現，連帶引發「洩」字之上、

* 本文初稿曾宣讀於「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22經學工作坊六月場」（臺北：中央研

究院，2022年 6月 29日），沃蒙陳美蘭老師講評、陳炫瑋老師主持，惠我良多！修訂稿復蒙

《淡江中文學報》兩位審查老師不吝指正，謹致由衷之謝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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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讀爭議，惟據晉國「瑕呂飴甥」並稱「瑕甥」、「呂甥」之例，「堵俞彌」固

可從，「洩堵俞彌」亦自合理，尚不足推翻「鄭公子士、洩堵俞彌帥師伐滑」之

通說。

關鍵詞：鄭文公問太伯　太伯　師之佢（巨）鹿（虎）　詹父　堵之俞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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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陸〈鄭文公問太伯〉與

《左傳》人名蠡測

簡欣儀

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候選人

一、前言

2016年 4月出版之《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陸）》中有〈鄭文公問太伯〉

一篇，分甲、乙本，1主要記錄鄭文公初即位時，探視生病大臣太伯的對話，簡

文以太伯追溯鄭國先公之開創事績與諫勸文公為主軸，提醒文公宜管束己身，擇

用賢良。時而至今，集釋的研究論文已有五本，2研究者多專注在文字考釋與文

獻校補兩方面，其次關注在鄭國早期史事的探討上，亦有從地名的考察擴充到鄭

國的領地範圍等等，再則，即是簡文人物的考察，〈鄭文公問太伯〉中有子人成

子、太伯、孔叔、佚之夷、師之巨虎、堵之俞彌、詹父共七個人名，正好可對照

《左傳》之人物，學界討論熱絡。本文擬就當前的研究成果，進一步探討子人成

1 現存 25支簡，甲本 14支，第 3簡有殘缺，共 383字；乙本有 12支，第 3簡缺失，共 321

字。

2 郝花萍：《《清華大學藏戰國竹書（陸）》鄭國三篇集釋》（重慶：西南大學碩士論文，2017

年）；王瑜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書（陸）》鄭國史料三篇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18年）；朱忠恒：《《清華大學藏戰國竹書（陸）》集釋》（武

漢：武漢大學碩士論文，2018年）；胡乃波：《清華簡《鄭文公問太伯》（甲本）集釋》

（保定：河北大學碩士論文，2018年）；鄭榆家：《清華簡中鄭國事類簡集釋及其相關問題

研究》（花蓮：國立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博士論文，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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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太伯及其二人的關係，除了從《左傳》可知「子人成子」與僖公七年鄭大子

華所提之「子人氏」有關，藉由整理鄭國之「當國」例證，及參檢「成子」稱號

之使用習慣，可見兩人的執政繼任關係，借此探察二人之身分。再則，太伯薦舉

鄭文公之五位賢臣，亦可對看《左傳》，尤僖公七年管仲云「鄭有叔詹、堵叔、

師叔三良為政，未可間也」，3正可對比簡文「詹父」、「堵之俞彌」、「師之

巨虎」，添補史所未載「堵叔」、「師叔」之名。4對此，在前人研究基礎上，

重新考察「師之巨虎」的字形及命名用字習慣，再探「詹父」身分，是否即為

《史記》所言鄭文公之弟叔詹，5最後討論「堵之俞彌」的姓氏問題。6

二、子人成子與太伯

簡文〈鄭文公問太伯〉首二句為「子人成子既死，太白（伯）當岦（當）

邑」，7其中「當岦（當）邑」二字，李學勤以為是「治理封邑」之意，指出太伯

很可能是子人成子的長子，為鄭文公的兄弟行，認為「伯父」是對年長者的泛

稱。8然其「當邑」之說或可連結子人成子與太伯，可是就簡文中文公與太伯間

的關係實屬難解，故程浩為文提出質疑。9第二說為馬楠表示「《左傳》習見

3 楊伯峻編撰：《春秋左傳注》（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1991年），頁 319。後文所引《左

傳》原文均見《春秋左傳注》，僅於文中標示書名及頁碼。

4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陸）》（上海：

中西書局，2016年），頁 124。

5 （漢）司馬遷：《史記》（臺北：鼎文書局，2002年，中華書局點校本），頁 1765。

6 簡文「孔叔」可直接對參《左傳》，而「佚之夷」是否為佚之狐，實難查證，故本文暫不討論

此二人。

7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陸）》，頁

119。

8 李學勤：〈有關春秋史事的清華簡五種綜述〉，《文物》第 3期（2016年 3月），頁 80。

9 程浩就「原繁」身分一例，對李學勤之說提出反駁，引《史記．鄭世家》或章太炎《春秋左傳

讀》皆將原繁視為厲公的伯父，並非泛稱；又指諸侯國的大夫往往分宗未久，與公室血緣關係

較近，於「兄弟」稱「叔伯」恐亂宗法。見氏撰：〈清華簡新見鄭國人物考略〉，《文獻》第

1期（2020年 1月），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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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國』，杜注以為『秉政』。『當邑』與『當國』文意相類，謂太伯繼子人成

子執政。」0馬楠一說可信，尤以鄭國習用「當國」一詞概可窺探。q試揭數例

如下：

秋，七月庚辰，鄭伯睔卒。於是子罕當國，子駟為政，子國為司馬。（襄

公二年，《春秋左傳注》，頁 922） 

故五族聚群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亂。於是子駟當國，子國為司馬，子

耳為司空，子孔為司徒。冬十月戊辰⋯⋯殺子駟、子國、子耳，劫鄭伯以

如北宮。子孔知之，故不死。（襄公十年，《春秋左傳注》，頁 980） 

子孔當國，為載書，以位序、聽政辟。（襄公十年，《春秋左傳注》，頁

981） 

鄭人使子展當國，子西聽政，立子產為卿。（襄公十九年，《春秋左傳

注》，頁 1050-1051）

又《左傳．襄公九年》：

冬十月，諸侯伐鄭。⋯⋯將盟，鄭六卿，公子騑、公子發、公子嘉、公孫

輒、公孫蠆、公孫舍之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春秋左傳注》，

頁 967-968）

可見鄭國有六位卿，在襄公九年時分別為子駟（公子騑）、子國（公子發）、子

孔（公子嘉）、子耳（公孫輒）、子蟜（公孫蠆）、子展（公孫舍）。楊伯峻言

「鄭之六卿，皆穆公之後，所謂七穆者」（《春秋左傳注》，頁 1138），從前

0 馬楠：〈清華簡《鄭文公問太伯》與鄭國早期史事〉，《文物》第 3期（2016年 3月），頁

85。

q 其他僅《左傳．襄公二十七年》齊國「慶封當國」一例。（《春秋左傳注》，頁 1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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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之傳例，可見在卿的排列中似有順序，w於政位上各司其職，尤以「當國」為

首。而「當國」者，蓋以前任因故未能派任時，由後位卿繼其位，如前述子罕後

由子駟繼任，子駟、子國、子耳卒再以子孔當國，惜子孔專政，子展、子西帥國

人殺之，又襄公十九年「鄭公孫蠆卒」，故後由子展當國，當國次序符合襄公九

年時子駟、子國、子孔、子耳、子蟜、子展六位卿的排列。鄭國安排執政卿的方

式當如此，或以稍早的鄭國也漸發展此制，當可用於簡文開首二句情境，以子人

成子死後，由太伯繼任「當國」。e

（一）子人成子的身分

子人成子，整理者以桓公十四年，《春秋》：「夏五，鄭伯使弟語來盟」及

《左傳》：「夏，鄭子人來尋盟，且脩曹之會。」二則，云：「其人為鄭厲公

母弟，名語，字子人，係子人氏之祖。子人語為鄭文公叔父，疑即簡文之『子

w 《左傳．襄公二十六年》：「鄭伯賞入陳之功，三月甲寅朔，享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

八邑；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臣之位

在四，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邑。』」（《春秋左傳注》，頁 1114）子產自言

排行在四。黃聖松、楊受讓曾談及此，以襄公十九年及二十六年傳，可見子產為卿的身分，後

以卿身分如陳涖盟。見氏撰：〈《春秋經》與《左傳》所載「涖盟」者為卿考論〉，《嘉大中

文學報》第 14期（2020年 11月），頁 196。

e 按：考察先秦古籍，未見「當邑」一詞，然於《左傳．襄公二年》「於是子罕當國」，可見

「當國」一詞，杜注以為「攝君事」，楊伯峻言其不確，當以襄公二十七年之「當國」杜注

釋為「秉政」得其實。（參《春秋左傳注》，頁 922）徐杰令云：「『當國』自襄公二年設立

後，已逐漸由『非常法』的臨時性職位變成了一固定的官職，所以才會一再有人出任這一職

務。」見氏撰：〈「當國」考釋〉，《古籍整理研究學刊》第 4期（1999年 7月），頁 14。

「當國」似為一固定職稱，且由最高位卿任職，有如上卿地位，排列在為政（聽政）、司

馬、司空、司徒順序的最前端，童書業云：「鄭六卿為：當國、為政、司馬、司空、司徒、少

正。」見氏撰，童教英校訂：《春秋左傳研究（校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

頁 306。顧德融、朱順龍亦同童氏之說，見氏撰：《春秋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年），頁 291。有掌握政權之實，而非攝政之質，似晉國以中軍帥為首，簡文此處如《左傳》

會在上一任當國因故（既死）未能受任後，寫出下一任「當國」者，簡文底本或書手或許受此

概念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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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成子』。」以「成」為其謚號，指魯僖公七年（鄭文公二十年），鄭太子華

稱「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的「子人氏」應是「子人語」之孫輩，立「子

人氏」。r羅小華 t及張淑一、余蔚萱 y皆指出「子人」應為其氏，以其謚為

「成」，後加「子」，而李學勤云：「這裡的『子人成子』應為後人追稱語的謚

法」。u另，王瑜楨舉「子人成子」應為公子語之子，以「成子」為其字。其舉

出先秦禮制雖有「孫以祖父之字為氏」之通例，然據《左傳》的整理仍可見變

例，如鄭穆公之孫多以父字為氏，或是公子蕩與華父督以己字為氏，王氏指若將

「子人成子」視為子人語，以「子人」為字，又以「成子」為字，似有不合。i

名字的問題實屬不易，然王氏之疑，如將成子視為謚稱或亦可解。另從時間上探

查，魯桓公十四年（698B.C.）初載「鄭子人」之名，到魯僖公七年（653B.C.）

太子華口中之「子人氏」，經過了 46年，子人語或至孫輩，加上簡文記載內容

蓋為鄭文公初期，以鄭文公元年為魯莊公二十二年（672B.C.）可知，其一，從

桓公十四年至鄭文公元年（698-672B.C.）過了 27年，子人語年齡尚符，其二，

時逢鄭厲公初卒，簡文之「子人成子既死」為鄭厲公弟「子人語」，有其可能

性。「子人成子」當為「子人語」。

又，《說文》：「謚，行之迹也。」o可知謚號根據此人之生前行誼所定，

而關於「成」謚，《逸周書．謚法解》解釋為「安民立政曰成」，p有其安定人

民制立政教之德，依張素貞的統計，除了君王謚「成」之外，《左傳》使用「成

r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陸）》，頁

120。

t 羅小華：〈試論清華簡中的幾個人名—兼論「卞」字的產生〉，《出土文獻》第 12輯（上

海：中西書局，2018年），頁 122。

y 張淑一、余蔚萱：〈清華簡人名所見謚號考論〉，《西部史學》第 2期（2020年 12月），頁

6。

u 李學勤：〈有關春秋史事的清華簡五種綜述〉，頁 80。

i 王瑜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陸）》鄭國史料三篇研究》，頁 196-198。

o （漢）許慎撰，（宋）徐鉉校定：《說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 1月），頁 57。

p 黃懷信、張懋鎔、田旭東：《逸周書彙校集注（修訂本）》冊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年），頁 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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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一詞共 39次，a惜張氏主要以君王之謚為考察對象，未對「成子」有太多

闡述。今察考《左傳》稱「成子」者，以《左傳．昭公二十年》被「賜謚」的北

宮喜，文公五年的趙成子（趙衰），尚有孔成子、石成子、叔孫成子、郤成子、

陳成子，s在《左傳》可見者共有 7人，除此之外，《國語．晉語八》之「公孫

成子」為「子產」之謚名，d而以上以「成子」為謚名者，至少有 5人於經傳明

白載錄為「卿」的身分，f以其言行可影響國家政治為由，以及用號之尊榮意

義，似可為簡文「子人成子」的身份再補充信息，g也為上述指其為前一任「當

國」者，增加可信度。

（二）太伯身分探賾

〈鄭文公問太伯〉之「太伯」為何人？《左傳》未見「太伯」之稱，簡文中

鄭文公稱其「伯父」，故學界有幾種說法如下：

a 張素貞：《《左傳》謚號研究》（高雄：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20年），頁

162。

s 分別是衛國孔烝鉏、衛國石稷、魯國叔孫不敢、晉國郤缺、齊國陳常五人。

d 徐元誥撰，王樹民、沈長雲點校：《國語集解（修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

頁 437。楊伯峻言：「然《左傳》以後屢見子產之名與字，獨不舉其謚，不知其故。」（《春

秋左傳注》，頁 956）

f 趙衰，僖公二十七年載：「命趙衰為卿。」（《春秋左傳注》，頁 446）；孔烝鉏，杜注：

「成子，衛卿，孔達之孫烝鉏也。」（《春秋左傳注》，頁 1297）；叔孫不敢，與子家子的

對答，杜注：「出時成子未為卿。」（《春秋左傳注》，頁 1525）；郤缺，僖公三十三年

載：「以一命命郤缺為卿。」（《春秋左傳注》，頁 503）；子產，襄公十九年載：「立子產

為卿。」（《春秋左傳注》，頁 1051）

g 《春秋左傳正義》：「《春秋》之例，卿乃見經。」（晉）杜預注，（唐）孔穎達正義：《春

秋左傳正義》，《十三經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頁 65。而桓公十四

年《春秋》：「夏五，鄭伯使弟語來盟」，可見子人語為卿的身分。（《春秋左傳注》，頁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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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者 太伯身分 從者

李學勤h 子人成子長子

太伯很可能是子人成子的長子，也就是文公的兄弟行。⋯⋯「伯

父」是對年長大夫的特定稱謂，而並不表示血緣上的親屬關係。

馬楠j 未言，指可能不是子人氏主政

魯僖公七年時，管仲稱「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為政」，那

麼子人氏可能在子人語之後就不再主政了。

子居k 莊公之子公子元

太伯疑為《左傳．隱公五年》：「鄭祭足、原繁、洩駕以三軍軍

其前，使曼伯與子元潛軍軍其後」中的公子元。

白星飛l

王寧; 洩駕

太伯，「太」字均寫作「　」，此非大義的「太」，此字可能

是一個特殊寫法，是一個氏名。此字當讀為「洩（泄）」，故

「　伯」即「洩伯」，指洩駕。

程浩z 公孫閼（字子都）長子

鄭國公族中居于文公叔伯輩的還有桓公的曾孫。⋯⋯《左傳》隱

公十一年載鄭莊公入許，出戰的有兩位「公孫」，一位是與潁

考叔爭的「公孫閼」，另一位則是後來駐守許國西偏的「公孫

獲」。作為桓公之孫，此二人一般被認為就是公子呂的兒子。

身為莊公的再從兄弟，他們各自的長子都是可以被文公稱作「伯

父」的。

262728293031

李學勤指「太伯」應是子人成子之長子，倘前述鄭國卿位排序制存在，由不同氏

族遞補輪替「當國」為可能，則李氏疑為同宗相承之說，似較不符史傳載錄習

慣。馬楠提出可能已不由子人氏主政的想法，符合前文所述由不同氏族「當國」

h 李學勤：〈有關春秋史事的清華簡五種綜述〉，頁 80。

j 馬楠：〈清華簡《鄭文公問太伯》與鄭國早期史事〉，頁 85。

k 子居：〈清華簡《鄭文公問太伯（甲本）》解析〉，中國先秦史網站（https://www.getit01.

com/p201806173111733/），2016年 5月 1日發表。（檢索日期：2023年 6月 23日。）

l 白星飛：「『太伯』為『公子元』的可能性更大一些，但是缺少明確的證據。」見氏撰：《出

土文獻鄭國史料集釋》（新北：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8年），頁 384。

; 王寧：〈清華簡六《鄭文公問太伯》之「太伯」為「洩伯」〉，武漢大學簡帛網網站（http://

www.bsm.org.cn/?chujian/6704.html），2016年 5月 8日發表。（檢索日期：2023年 6月 23

日。）

z 程浩：〈清華簡新見鄭國人物考略〉，頁 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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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概念，子居、王寧、程浩分別提出推斷，臆測簡文「太伯」可能的身分。

子居以「太伯」為鄭莊公之子「公子元」，此人見於隱公五年及桓公五年的

重要戰役，與鄭厲公同輩，亦可解釋鄭文公稱其為「伯父」的理由。以莊公十四

年，原繁云「莊公之子猶有八人」，楊伯峻：「謂除已死之子忽、子亹、子儀及

厲公本人外，尚有八人在。⋯⋯語是厲公之弟，則其一。《詩．鄭風．清人．

序》有公子素，陳鱣《詩人考》以為亦是莊公之子；果然，則又其一。」（《春

秋左傳注》，頁 198）而子居引隱公五年杜注：「子元，鄭公子⋯⋯曼伯，檀

伯。」認為曼伯和子元又是其二。子居以莊公之子當為鄭文公伯父的概念，配合

原繁之言，將字稱為曼伯和子元者，視為鄭莊公另外兩個兒子。然現學者多以竹

添光鴻與楊伯峻之說，認為「曼伯」應指鄭昭公，是公子忽的字，而「子元」是

鄭厲公，公子突的字。（《春秋左傳注》，頁 45）子居說法應不正確。

王寧指出「　」字在包山、望山、新蔡楚簡裡，常被視作神名「太一」，

在此可能用來表示一個「氏名」。其贊同董珊說法，將此字讀為「厲」，益以

《漢書．禮樂志》：「迣萬里」，顏注：「迣讀與厲同」之例，認為「　」可讀

為「泄（洩）」。配合《左傳》僖公七年鄭大子華云：「洩氏、孔氏、子人氏三

族，實違君命」，可見此三族為當時勢力最大的公族，以〈鄭文公問太伯〉子人

成子、洩伯先後主持國政似吻合。又僖公三十一年曾記載「鄭洩駕惡公子瑕，鄭

伯亦惡之，故公子瑕出奔楚」一事，也見洩氏影響力，認為簡文「太伯」應即係

「洩駕」。

程浩認為「太」應該是一種美稱，「伯」通常與宗子的長幼排行有關，可見

其身分之尊貴與崇高，亦針對王寧之文從洩駕的身分提出三項反駁：一、洩駕為

厲公叔伯輩，與原繁同行輩，為文公祖輩，不宜稱伯；二、洩駕資歷在子人語

（厲公之弟）之前，應不會在其後才繼而當國；三、洩駕如為莊公之子，其庶子

身分不能稱「伯」。x程氏排除「太伯」為莊公之子的可能性後，就武公之孫、

桓公曾孫深究，以公孫閼之字「子都」之「都」與「堵」同義互訓，c認為太伯

x 參程浩：〈清華簡新見鄭國人物考略〉，頁 25。

c 程文引王引之《周秦名字解故》：「《說文》：『閼，遮擁也。』《夏書．禹貢》『滎波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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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可能為堵氏世系成員，也內舉不避親推薦其子「堵俞彌」，延續自家政治地

位。程浩所言之世系對照圖如下：

綜上所述，由於鄭國「太伯」一名文獻不足徵，仍待有新材料補充，王寧從

出土文獻考察字形，由聲音通假進而對應傳世文獻《左傳》僖公七年之「洩氏、

孔氏、子人氏三族」，以「洩駕」即係與子人成子、孔叔相抗衡的當國人物，頗

有啟發，後者程浩以資歷而論先後，指出洩駕應較子人成子貴長，實不應繼其後

當國，仍有可探之處，v而程氏將太伯視為公孫閼之子、堵俞彌之父，似無具體

之連結關係。

關於太伯之名，《左傳》稱「伯」者多，屢用於「行次」作伯仲叔季，常置

於「字」前，如伯華、仲尼、叔向、季路等。另一種則將其置於後：第一類為

前冠「國」名，如鄭伯、曹伯、凡伯，「伯」屬「爵名」，鄭注：「凡，國；

伯，爵也。」b第二類是前為「字」或「氏」稱，則後之「伯」亦指「行次」，

冠仲叔季者也然，如曼伯、祭仲、師叔、慶季等，如竹添光鴻言「祭仲，以邑

豬』，《史記．夏本紀》作『滎波既都』。《禮記》鄭注：『豬，都也』。」以「閼」有「堵

塞」之意，與通「堵」的「都」有同義互訓，其亦舉出「子都」或為「子堵」之訛。同前註，

頁 26。

v 《左傳．宣公三年》：「洩駕惡瑕，文公亦惡之，故不立也。」（《春秋左傳注》，頁 674）

《左傳．僖公三十一年》：「鄭洩駕惡公子瑕，鄭伯亦惡之，故公子瑕出奔楚。」杜注：「隱

五年亦有洩駕，距此九十年矣，自非一人。」（《春秋左傳注》，頁 487-488）按：就《左

傳》記載「洩駕」前後相距時間長，杜預疑為同名的兩個人，有其合理性，則程浩以資歷論先

後之斥，即不能成為絕對的論證。

b （晉）杜預注，（唐）孔穎達正義：《春秋左傳正義》，頁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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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氏，仲其行也。」n又方炫琛云：「由左傳人物名號考察，行次與字並行，配

字而稱，原不相亂，而漢人稱行次為字，後人襲其說，而亦不究其始。」m《禮

記．檀弓上》：「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諡，周道也。」,行次配字與古

人五十歲後以伯仲為字的習慣，造成後人易混難辨。故方氏又言：「但以行次冒

字之稱，究屬可疑，且易與其人真實之字相混淆，故孔氏（孔穎達）即於左隱元

『孟子』下為之解說云：『孟仲叔季，兄弟姊妹長幼之別字也。』稱行次為別

字，以與真實之字相區辨，然既謂之別字，則非字可知。」.當以伯仲叔季為行

次之強調。簡文「太伯」當屬第二類，「伯」指行次。

而太伯之「太」，程浩認為是「美稱」，其舉吳太伯之例，以太、泰可通而

釋。然考《左傳》，共叔段亦稱「京城大叔」，《詩經．太叔于田》稱其「太

叔」，楊伯峻云：「顧頡剛謂古人用太字，本指其位列之在前，叔段之稱太叔以

其為鄭莊公之第一個弟弟也。」（《春秋左傳注》，頁 11）周之「王子帶」亦

稱「大叔帶」，同樣為周襄王第一個弟弟。表示若是「行次」前用「大」，可能

有位列於前之意，且例多用於王室正統之伯仲叔季中，未必符合簡文「太伯」之

稱。簡文「　」字與「大」字有別，於其他楚簡中多被視為特殊用法，而清華簡

除了〈鄭文公問太伯〉之「太」，寫作「　」者尚有兩次，一為〈越公其事〉

簡 61「 甬大歷越民」，整理者指「 甬」似同〈良臣〉作「大同」，/然無

論是視為大夫種（文種），或是舌庸、扶同等，!此「太」字可能與身分或氏稱

n （日）竹添光鴻：《左傳會箋》（新北：天工書局，1998年），頁 21。

m 方炫琛：《左傳人物名號》（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83年），頁

3。

,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等正義：《禮記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

頁 621。

. 方炫琛：《左傳人物名號》，頁 41。

/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柒）》（上海：

中西書局，2017年），頁 146。

! 日人廣瀨薰雄讀為「舌庸」，見氏撰：〈釋清華大學藏楚簡（叁）《良臣》的「大同」—

兼論姑馮句鑃所見的「合昏同」〉，《古文字研究》第 30輯（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頁

415；羅小華讀為「扶同」，見氏撰：〈試論清華簡《良臣》中的「大同」〉，《管子學刊》

第 2期（2015年 6月），頁 113-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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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一見〈五紀〉簡 8「時：大山、大川、高 （大）、大音、大石⋯⋯」，

整理者指包山簡的禱祠對象有「 」，@換句話說，寫成「　」的原因雖無法確

定，但可能是一種特殊寫法。同意王寧將「太伯」之「太」視為氏稱，以其可能

性最大。

再則，從《左傳》尋察鄭國相當時期之卿，來對應鉤探。表格列舉如下：

國君
鄭莊公

隱元—桓 11
鄭厲公

桓 12—16
子亹

桓 18
子嬰

莊元—14
鄭厲公

莊 15—21
鄭文公

莊 22—僖 32
《左傳》

原文

隱 5伐衛
「鄭祭足、

原繁、洩駕

以三軍軍其

前」

桓 5伐周
「祭仲足為

左 拒， 原

繁、高渠彌

以 中 軍 奉

公」

桓 11（經）
「九月，宋

人 執 鄭 祭

仲。突歸于

鄭。鄭忽出

奔衛。」

桓 14
「鄭子人語

來尋盟」

桓 15
「祭仲專，

鄭伯患之，

使其壻雍糾
殺 之 ⋯⋯

夏，厲公出

奔蔡」

桓 18
「秋，齊侯

師于首止，

子亹會之，

高渠彌相。

七月戊戌，

齊 人 殺 子

亹，而轘高

渠彌。祭仲

逆鄭子于陳

而立之。是

行也，祭仲

知之，故稱

疾不往。」

莊 14
「厲王入，

遂殺傅瑕。

使 謂 原 繁

曰：『 傅

瑕貳⋯⋯納

我而無二心

者，吾皆許

之上大夫之

事， 吾 願

與 伯 父 圖

之。⋯⋯』

（原繁）乃

縊而死。」

莊 17
「齊人執鄭

詹，鄭不朝

也。」

僖 2
「 楚 人 伐

鄭，鬬章囚
鄭聃伯。」

僖 3
「 楚 人 伐

鄭，鄭伯欲

成。孔叔不

可， 曰：

『 齊 方 勤

我，棄德不

詳。』」

僖 4
「陳轅濤塗

謂 鄭 申 侯

曰：『師出

於陳、鄭之

間，國必甚

病。』⋯⋯

僖 7
「夏，鄭殺

申侯以說于

齊⋯⋯」

@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黃德寬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拾壹）》（上

海：中西書局，2021年），頁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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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君
鄭莊公

隱元—桓 11
鄭厲公

桓 12—16
子亹

桓 18
子嬰

莊元—14
鄭厲公

莊 15—21
鄭文公

莊 22—僖 32
執政大臣

（以《左

傳》述記

時間先後

記載）

祭仲#　　　　　　　　　　　　　　莊 12卒$

原繁　　　　　　　　　　　　　　　　　  莊 14卒
洩駕（桓 5未提）
　　高渠彌%　　　　　　　 桓 18卒
　　　　　　   子人語
　　　　　　　　　　　　　　　　　　　　　　　 　 鄭詹^

　　　　　　　　　　　　　　　　　　　　　　　　　　　　   聃伯
　　　　　　　　　　　　　　　　　　　　　　　　　　　　　  孔叔
　　　　　　　　　　　　　　　　　　　　　　　　　　　　　　 申侯&

4344454647　
表格從鄭莊公至文公初期，整理當時文獻記載中可能的卿大夫，可知厲公再

任國君時，高渠彌、原繁、祭仲皆已亡，而洩駕未明載，除子人語之外，孔叔

之前有鄭詹和聃伯，但鄭詹於莊公十七年春遭齊國執捉，同年《春秋》經云：

「秋，鄭詹自齊逃來」（《春秋左傳注》，頁 204）逃至魯國，且此事發生於

厲公之世。而「聃伯」於《左傳》僅見一次，難知其身分，但從清人江永《春

秋地理考實》：「今按聃當為邑名，說見二十四年。」*《說文通訓定聲》：

# 《左傳．桓公十一年》：「初，祭封人仲足有寵於莊公，莊公使為卿。」（《春秋左傳注》，

頁 132）

$ 《史記．鄭世家》：「十二年，宋人長萬弒其君湣公。鄭祭仲死。」見（漢）司馬遷：《史

記》，頁 1763。

% 《左傳．桓公十七年》：「初，鄭伯將以高渠彌為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春秋左

傳注》，頁 150）

^ 《春秋》杜注：「詹為鄭執政大臣。」，見（晉）杜預注，（唐）孔穎達正義：《春秋左傳

正義》，頁 257。《春秋通說》：「詹，鄭卿也。」見（宋）黃仲炎：《春秋通說》，收入

（清）納蘭性德輯：《通志堂經解》（揚州：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96年），冊 10，卷

3，頁 17。

& 《春秋．僖公七年》：「鄭殺其大夫申侯。」杜注：「申侯，鄭卿。」，見《春秋左傳注》，

頁 348。

* （清）江永：《春秋地理考實》（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冊 181，卷 1，頁

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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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聃）似鄭滅之采邑也，其地當在今河南開封府。」(可知「聃」為邑名，

「聃伯」之「聃」為氏稱，符合氏稱配行次之用。又「聃伯」見囚一事發生在

僖公二年，從僖公一年「楚人伐鄭」（《春秋左傳注》，頁 276），事情延續至

僖公三年「楚人伐鄭，鄭伯欲成，孔叔不可」（《春秋左傳注》，頁 286），對

照〈鄭文公問太伯〉載：「君女（如）由皮（彼）孔弔（叔）、 （佚）之

（夷）、帀（師）之巨虎、 （堵）之俞 （彌）」，可見簡文中太伯薦舉之

人，將孔叔擺放第一位，以其為尊，而僖公二年「楚人伐鄭，鬬章囚鄭聃伯」之

後，僖公三年即由孔叔回應鄭伯之言，孔叔於此為初次見於《左傳》記載，似以

孔叔繼任執政卿。以簡文內容，子人成子與太伯應為鄭文公即位初期的人物，

既然「聃伯」於僖公二年見囚，)其活躍時間則在二年之前，時間亦符合。聲音

上，「聃」為透母談部，「太」為透母月（祭）部，聲母相同，而韻部談、祭二

部似亦可通，聃、太二者可通。Q就現存能見材料實有商榷空間，但仍不失其可

能性。

( （清）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臺北：藝文印書館，1994年），頁 14。

) 《左傳》記載因戰役見囚之人，略可分三種：一為公子，即國君之子，成公九年：「莒人囚楚

公子平」（《春秋左傳注》，頁 845）、成公十六年：「囚楚公子茷」（《春秋左傳注》，頁

888）；二為重要大臣卿大夫，如宣公元年：「囚晉解揚」，杜注：「解揚，晉大夫」（《春

秋左傳注》，頁 649）、宣公二年：「囚華元，獲樂呂」（《春秋左傳注》，頁 651），文公

十六年：「華元為右師」（《春秋左傳注》，頁 620）、宣公十二年：「楚熊負羈囚知罃」

（《春秋左傳注》，頁 742），知罃即荀罃，以《春秋》襄公一年載：「晉侯使荀罃來聘」、

襄公二年：「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襄公三年：「晉荀罃

帥師伐許」等，可見荀罃應為卿的身分；再者，有囚史官或其他之例，如閔公二年：「狄人

囚史華龍滑與禮孔，以逐衛人」（《春秋左傳注》，頁 266），其中以前兩項較為常見。《左

傳．僖公二年》「聃伯」見囚一事，由於訊息太少，難知楚人是隨意抓人，或是刻意抓其重要

的大夫，僅能就其他例證推敲或猜測。即便簡文「太伯」或已病重，楚人以囚敵重要之人宣誓

勝利，逼得「鄭伯欲成」，亦不無可能。

Q 按：2022年 6月 12日孟蓬生〈「 」字音釋〉之線上講演，談及「談歌魚相通」，引例十

則，其一引《說文． 部》：「㐁，舌皃。从 省。象形。　，古文㐁。讀若三年導師之導。

一曰竹上皮（箬）。讀若沾（添）。一曰讀若誓。弼字从此。」段注：「讀沾，又讀若誓，

七、八部與十五部合韻之理。」《說文．竹部》：「楚謂竹皮曰箬。從竹，若聲。」其中八部

為談部、十五部為祭部，有合韻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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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師之屈蚷蚷虎及詹父

孔叔、佚之夷、師之巨虎、堵之俞彌、詹父，據簡文可知，確為五人之名，

簡文如下：

君女（如）由皮（彼）孔弔合（叔）、 （佚）之屈仁（夷）、帀（師）之

屈矩矩虎、 （堵）之俞彌璉（彌），是四人【簡 11】者，方諫虔呈（吾）君於

外，茲 （詹）父內謫於中，君女（如）是之不能茅（懋），則卑（譬）

若疾之亡 （醫）。【簡 12】

此段文字由太伯薦舉鄭文公宜採用五賢為臣，可與《左傳．僖公七年》管

仲云「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為政，未可間也」對參。W而《左傳》魯僖公

七年，為鄭文公二十年，對照簡文鄭文公自言「不穀幼弱」，及太伯言「今及虎呈

（吾）君，弱幼而滋長」，鄭文公任政時間恐仍不長，馬楠即指出「簡文所記錄

的事件發生在鄭文公在位之初，大致相當於魯莊公末年這一時期」。E以鄭文公

元年為魯莊公二十二年為基礎，此段記載事跡當早於僖公七年。

（一）「帀（師）之佢鹿」應釋作「帀（師）之 虎」

《左傳》僖公七年僅見稱「師叔」，簡文作「師之佢鹿」，就「佢鹿」二

字甲本作「　　」，乙本作「　　」。而原考釋者釋為「佢鹿」二字，字形上

有疑，先從「佢」字討論。「佢」，於甲乙本中寫法雷同，左半部寫作「　」

（甲 11）、「　」（乙 10），整理者將其釋作「人」，察〈鄭文公問太伯〉寫

及「人」的偏旁不多，如「　」（洢，甲 07）、「　」（伐，甲 08）、「　」

W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陸）》，頁

124。

E 馬楠：〈清華簡《鄭文公問太伯》與鄭國早期史事〉，頁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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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伐，甲 10）、「　」（俑，甲 10）、「　」（伐，乙 07）、「　」（伐，

乙 08），單寫「人」的字形有「　」（甲 01）、「　」（甲 04）、「　」

（ 甲 05）、「　」（ 甲 09）、「　」（ 甲 11）、「　」（ 乙 01）、「　」

（乙 04）、「　」（乙 08）、「　」（乙 10），字形與此處「　」的左側寫法

有別。而上文佚之 （夷）的「 」寫作「　」（甲 11）、「　」（乙 10），

又「凥」（處）寫作「　」（甲 06）、「　」（乙 06），包山楚簡「　」

（簡 190）釋作「巨」等，此處簡文「　」的寫法，當釋作「尸」，雖然楚簡中

「人」和「尸」的寫法訛混時屬常見，就〈鄭文公問太伯〉書手之筆勢，似將其

釋為「巨」較「佢」為佳。

整理者將「　」釋讀為「鹿」，應是受到下半部寫作「　」的影響，可參見

表一，如清華壹〈楚居〉寫作「　」，「麗」字寫為「　」、「　」，又清華陸

「麗」字，〈子儀〉寫作「　」，〈子產〉寫為「　」，皆明顯可見「麗」下之

「鹿」有「　」的寫法，故〈鄭文公問太伯〉甲乙本皆釋作「鹿」，然查參此字

上半部的「　」，應為楚簡「虍」的寫法。

考察〈鄭文公問太伯〉一篇，可見虎頭的字有「虎呈」（　01）和「虣報」

（　05），其它清華簡從虎或從虍偏旁的寫法詳見表二整理，「虍」的寫法作

「　」，左側明顯開口兩撇的寫法，為虎口露齒的標誌，和「鹿」寫作「　」上

有鹿角的特徵有殊別。查考清華簡其他「虍」旁和「鹿」形的字，寫法上多有些

微差異，也未見訛混的情況。整理者將此字讀作「鹿」，是否將「虍」、「鹿」

視為可互作的訛混？查考表二，上部「虍」的書寫小別，下部寫法似乎較多元，

然以清華壹〈祭公之顧命〉五個「虎」字皆用於「於（嗚）虎（呼）」之義，其

中簡 15「　」和簡 17「　」可見下部有「　」的寫法，與簡文「　」形近，蓋

以其書手不同而轉折弧度有所差別。又新蔡葛陵楚簡「動皻虣 」，寫作「　」（甲一

15）、「　」（乙一 15）、「　」（零 15）、「　」（零 351）等，R力形寫於

虎旁之下，而「虎」字形之下半部，可見寫作「　」的樣貌，未必為「鹿」腳的

專屬寫法。

R 張新俊、張勝波：《新蔡葛陵楚簡文字編》（成都：巴蜀書社，2008年），頁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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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此字用於人名，在釋讀上較難據上下文判斷，而古人尚武崇勇，人名若

見獸名，喜見以熊、羆、豹、貍 T等兇猛野獸來命名，然查檢古籍鮮少以「鹿」

稱名者，而以「虎」字為名者卻不少，《左傳》有陽虎、鍼虎、伯虎、纍虎、王

子虎、慶虎、羊舌虎、叔虎、Y罕虎、成虎、微虎。故簡文原釋「帀之佢鹿」，

嚴式隸定應為「帀之巨虎」。

表一　鹿及鹿之寫法

鹿 陸〈太伯〉 陸〈太伯〉 柒〈子犯〉 壹〈楚居〉

 甲 11  乙 10  11  07
麗 陸〈子儀〉 陸〈子產〉 壹〈楚居〉 壹〈尹誥〉 儷 陸〈子儀〉

 08  03  03  03  02  18
麋 貳〈繫年〉 參〈赤鵠〉

 057  01
貳〈繫年〉 陸〈子儀〉

 08  16
貳〈繫年〉 慶 陸〈子儀〉

 122  02

表二　虎及虍之寫法

虎 陸〈管仲〉 伍〈湯丘〉 伍〈啻門〉 玖〈命一〉

 03  24  29  30  03  09  18  19  01  03  10

壹〈祭公〉 拾〈四告〉

 04  08  14  15  17  05  26  29  38  40  40  45
拾壹〈五紀〉

 072

T 《左傳．文公十八年》：「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

豹、季貍⋯⋯。」（《春秋左傳注》，頁 637）

Y 《左傳．襄公二十一年》：「初，叔向之母妒叔虎之母美而不使，其子皆諫其母。⋯⋯使往視

寢，生叔虎，美而有勇力⋯⋯。」（《春秋左傳注》，頁 1061）可見叔虎有勇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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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呈 陸〈太伯〉甲

 02  04  06  06  07  07  08  09  09  10  10  12  13
陸〈太伯〉乙 陸〈子儀〉

 01  05  06  06  07  07  08  09  10  12  07  10
陸〈孺子〉

 01  03  03  03  05  05  09  10  10  11  11  15
 16  16  17  18

虣報 陸〈太伯〉甲 陸〈太伯〉乙 陸〈子產〉 虎岳 陸〈子儀〉

 05  11  05  10  27  20
陸〈子儀〉 陸〈子產〉 伍〈封許〉 伍〈命訓〉

 01  15  07  03  03  04  05
壹〈程寤〉 壹〈保訓〉 壹〈皇門〉 拾〈四告〉 拾壹〈五紀〉

 04  06  08  07  09  01  12  02  04  42  037  037

虎召

陸〈孺子〉 捌〈攝命〉 伍〈命訓〉 伍〈啻門〉 壹〈耆夜〉

 08  03  32  09(重)  11  08  05

陸〈孺子〉 拾壹〈五紀〉 陸〈子產〉

 01  11  12  16  031  101  01  15  26  27

（二）再論詹父為叔詹說

傳世文獻對鄭國的記載，未曾見稱呼為「詹父」者，然有稱作「鄭詹」和

「叔詹」二者。就簡文上下文，與《左傳．僖公七年》管仲所言「三良」為「叔

詹、堵叔、師叔」可對讀的狀況下，學界普遍認為簡文「詹父」即係「叔詹」。

〈鄭文公問太伯〉整理者言：

詹父即叔詹，又見於《左傳》僖公二十二年、二十三年與《國語．晉語

四》；《呂氏春秋．上德》作「被瞻」，《韓非子．喻老》作「叔瞻」。U

U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陸）》，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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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者指出簡文「詹父」即「叔詹」，而「叔詹」亦稱「被瞻」、「叔瞻」。後

子居言：

以詹父為叔詹，或有疑問。〈鄭文公問太伯〉事在鄭文公初期，叔詹則

《左傳．僖公七年》始見稱，至晉文公伐鄭時猶在世，則在鄭文公初期恐

怕也還很年輕，似不宜被太伯稱為「詹父」。筆者以為，這裡的「詹父」

很可能仍是筆者前文提到的鄭詹，其人很可能是鄭厲公的同輩親族，所以

這裡才以「詹父」相稱。I

認為太伯稱其「詹父」，恐怕年齡上不符，可能係莊公十七年載之「鄭詹」，為

鄭厲公同輩親族。換而言之，子居以「鄭詹」為鄭文公的父執輩，稱作「詹父」

較為合適。

白顯鳳延續整理者，考察典籍，認為此處應為「叔詹」無誤，同意王利器

《漢書古今人表考》云：「《公》、《穀》稱鄭瞻佞人，決非鄭三良之一。且

叔詹於晉能據鼎就烹，豈其先在齊反不能服節守死，而遁逃苟免乎？」指出鄭

詹和叔詹應非一人。O王瑜楨認為「詹父應該就是鄭文公的叔叔，年齡不會比鄭

文公大太多。」王氏就年齡上試算，就鄭詹出使齊被執在魯莊公十七年（562B.

C.），以其大夫身分，保守估計若不小於三十歲，則到魯僖公二十九年（657B.

C.）叔詹自殺，他的年齡已經九十五歲了，P所以詹父為鄭詹的可能性低，亦質

疑《史記．鄭世家》言叔詹是鄭文公弟的可信度。A白星飛以叔詹為字，認為簡

124。

I 子居：〈清華簡《鄭文公問太伯（甲本）》解析〉。

O 白顯鳳：《出土楚文獻所見人名研究》（長春：吉林大學博士論文，2017年），頁 193。

P 按：王氏之西元年分記錄有誤。魯莊公十七年應為西元前 677年，而魯僖公二十九年為西元前

631年，兩者相距共 47年。倘依其思惟將鄭詹年齡保守估為 30歲，則在魯僖公二十九年其年

歲應為 77歲，未若 95歲之誇嘐。

A 王瑜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陸）》鄭國史料三篇研究》，頁 307-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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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的「詹父」應和其字有關，係字配上尊號的使用。S

綜上而論，除了子居指出簡文「詹父」應為《左傳》莊公十七年的「鄭

詹」，整理者與多數學者皆認為當係「叔詹」，後說主要以簡文與《左傳》僖公

七年管仲所言「三良」可對讀，進而普遍認同「詹父」即「叔詹」的說法。D然

由簡文所載之「詹父」，可以考探的是，為何在文公早期的〈鄭文公問太伯〉簡

中太伯稱之「詹父」？又《史記．鄭世家》云：「三十六年，晉公子重耳過，文

公弗禮。文公弟叔詹曰：『重耳賢，且又同姓，窮而過君，不可無禮。』」F其

為鄭文公弟的身分是否情實？或可從「詹父」稱呼窺探一二。

因稱「詹父」，故子居和王瑜楨皆為文明言此人當為鄭文公的伯叔輩，即鄭

厲公的同輩親族。然稱「父」，在《左傳》中未必皆用在長輩，亦可通「甫」，

有男性美稱之義。方炫琛《左傳人物名號》之「名下配父字」云：

左襄三十一謂魯立「齊歸之子公子裯」為名，此即魯昭公也，魯昭公稱公

子裯，則裯，其名也，杜注亦云：「裯，昭公名。」而左昭二十五載童謠

云：「裯父喪勞。」則稱其為裯父。漢書五行志中之上顏師古注曰：「父

讀曰甫，甫者，男子之通號，故云裯父。」左定元「若公子宋主社稷」，

S 白星飛：《出土文獻鄭國史料集釋》，冊下，頁 384。

D 關於「鄭詹」和「叔詹」是否為一人，杜《注》於《左傳．莊公十七年》鄭詹云：「詹為鄭執

政大臣，詣齊見執。」然孔疏將鄭詹與僖公七年的三良對讀，其載：「『鄭有叔詹、堵叔、師

叔』，先言詹，是詹最貴也。」見（晉）杜預注，（唐）孔穎達正義：《春秋左傳正義》，頁

257。孔穎達將二人視為一人，影響了後人對二人的看法，如楊伯峻云：「莊十七年有鄭詹，

僖二十三年有叔詹，相距四十年，或仍為一人。」（《春秋左傳注》，頁 319）按：子居嘗指

出「鄭詹」非「叔詹」，其云：「筆者以為，被齊人所執的鄭詹，很可能即《史記．鄭世家》

之祝瞻，《左傳》則作祝聃。」見氏撰：〈清華簡《鄭文公問太伯（甲本）》解析〉。似也不

可忽視《公羊》、《穀梁》言「鄭詹」為「鄭之微也」；「鄭之卑者」、「鄭之佞人」的說

法，似與「叔詹」三良形象有所出入，另《春秋．莊公十七年》除載「春，齊人執鄭詹」，亦

載「秋，鄭詹自齊逃來」，指鄭詹於當年秋逃往魯國，《左傳》未云也不見其人後事，又此為

厲公時期之事發生在早，似不類簡文以文公初期載「詹父」可居中之要的條件，鄭詹實不宜與

叔詹視為同一人。

F （漢）司馬遷：《史記》，頁 1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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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注：「宋，昭公弟定公。」則魯定公名宋，楊伯峻亦云「名宋」，見春

秋左傳注頁一五二一；而左昭二十五載童謠曰「宋父以驕」，稱其曰「宋

父」。⋯⋯父為男子通號，故以名配父曰宋父。G

從引文可知，魯昭公為公子裯，也稱「裯父」。又魯昭公之弟—魯定公為公子

宋，在昭公之時也稱「宋父」，方氏舉出名下配父字的例子，又於「丕鄭父」條

云：

左氏經傳人物名號，本有以父字殿名、字下為稱，殿字下者，如仲尼之稱

尼父，其先祖孔父嘉之稱孔父，殿名下者如魯昭公之稱裯父、魯定公之稱

宋父。⋯⋯H

進而指出，除了可在「名」下配「父」，也可殿「父」在「字」下，例如仲尼稱

「尼父」。據此論而析「詹父」，「叔詹」之詹當為字，叔為行次，稱其「詹

父」可同仲尼之例，且《左傳》昭公二十五年，魯定公被稱作「宋父」，即弟於

兄在位之時被稱作「父」之例，亦可證明「詹父」為文公弟有其可能性。又〈鄭

文公問太伯〉簡文太伯推薦文公可舉用五賢臣時，言：「君女（如）由皮（彼）

孔弔（叔）、 （佚）之 （夷）、帀（師）之巨虎、 （堵）之俞 （彌），

是四人者，方諫虎呈（吾）君於外」，指出孔叔、佚之夷、師之巨虎、堵之俞彌四

人可諫言於「外」，又「茲 （詹）父內謫於中」，特別指「詹父」可於「中」

指正過失，高亨注《周易》：「中，猶內也。」J相對於「外」的概念，前四人

在公開的外朝「外」部諫言，詹父為自家人於內廷「內」部謫責，「詹父」為弟

弟的身分亦屬恰當。K

G 方炫琛：《左傳人物名號》，頁 29。

H 同前註，頁 275。

J 高亨：《周易大傳今注》，《高亨著作集林》（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4年），頁 89。

K 按：感謝審查老師提供《左傳》有稱叔某、季某者，日本學者龜井南冥以為「後當為君者，以

兄弟行為稱」，蓋以此書記者，可能有君位繼承權者，似可為叔詹為鄭文公弟再作一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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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堵之俞彌的姓氏問題

關於簡文「堵之俞彌」，整理者已明確臚列《左傳》記載：

滑人叛鄭，而服於衛。夏，鄭公子士、洩堵寇帥師入滑。（僖公二十年，

《春秋左傳注》，頁 387） 

鄭之入滑也，滑人聽命。師還，又即衛。鄭公子士、洩堵俞彌帥師伐滑。

（僖公二十四年，《春秋左傳注》，頁 419）

分別是發生在鄭文公三十三年及三十七年，鄭國的兩次帥師入滑，整理者指出

「舊說皆讀作『公子士』、『洩堵俞彌』，以『洩堵』為『俞彌之氏』，非是。

《左傳》宣公三年稱鄭文公『娶于江，生公子士』，疑『士』、『洩』一名一

字，或名『士洩』而單稱『士』，如晉文公重耳稱『晉重』之例。」L子居則指

整理者所言「舊說」蓋以楊伯峻《春秋左傳注》說法以示全體，似有失偏頗，以

「孔叔、佚夷、師巨鹿、堵俞彌四人非鄭文公之親族，故稱『方諫吾君于外』」

之說，反駁楊氏《春秋左傳詞典》以堵俞彌即為宣公三年的「子俞彌」，為鄭文

公之子。:

後有悅園指出「公子士洩與公子士必非一人（杜預已將公子士洩別為一

人）」，據《左傳》等記載，公子士最後遭楚人酖殺，而鄭與楚的外交在齊桓公

去世後友好，故楚人酖殺公子士應在魯僖公十八年以前，加上「《史記》記載鄭

文公五子皆早卒，而魯僖公二十四年，已為鄭文公三十七年，距鄭文公去世祇

有八年，此時『公子士洩』尚能率師入滑，可知他不可能是鄭文公早卒的『公

L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陸）》，頁

123-124。馬楠亦列同樣說法，見氏撰：〈清華簡《鄭文公問太伯》與鄭國早期史事〉，頁

85。

: 子居：〈清華簡《鄭文公問太伯（甲本）》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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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士』。」Z尉侯凱 X延續自說，反駁整理者所言之名「士洩」而單稱「士」或

「士」、「洩」為一名一字的說法，認為「公子士」是鄭文公之子，而「公子士

洩」則屬鄭國公族，公子士洩與公子士並非一人。舉出《左傳》用例言：「如果

『士洩』是人名，而在其他地方又省稱為『士』，《左傳》中未見其例。晉文公

重耳省稱『晉重』是載在天子盟書中的特例，兩者沒有可比性。」「《左傳》記

載，鄭文公將最寵愛的公子蘭驅逐出境，似無理由兩次讓另一個兒子『公子士』

率師入滑。」C尉氏後又作〈《左傳》「公子士洩」新考〉增補其說法，指出：

根據先秦時期名字連稱時先字後名的通例，如果「士」是名而「洩」是

字，應該稱作「公子洩士」，而不是「公子士洩」。如果「洩」是名而

「士」是字，僖公二十年、二十四年先字後名作「公子士洩」，宣公三年

卻捨去名而單稱字作「公子士」，《左傳》中沒有找到其他例證。V

尉侯凱指出「公子士」與「公子士洩」非同一人的說法，似乎受到後來學者如王

瑜楨、B朱忠恒、N胡乃波 M等不約而同地支持。

就前述可知，關於《左傳》僖公二十年及二十四年，帥師入滑之人是「公子

士」還是「公子士洩」，是「洩堵寇」還是「堵寇」，係「洩堵俞彌」還是「堵

Z 悅園：〈清華六《鄭文公問太伯》初讀〉討論區 48樓，武漢大學簡帛網網站（http://www.

bsm.org.cn/foru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346&extra=&page=5），2016年 5月 31日發

表。（檢索日期：2023年 6月 23日。）

X 胡乃波指出網名「悅園」即「尉侯凱」。見氏撰：《清華簡《鄭文公問太伯》（甲本）集

釋》，頁 44。

C 尉侯凱：〈《鄭文公問太伯》（甲本）注釋訂補（三則）〉，武漢大學簡帛網網站（http://

www.bsm.org.cn/?chujian/6726.html），2016年 6月 6日發表。（檢索日期：2023年 6月 23

日。）

V 尉侯凱：〈《左傳》「公子士洩」新考〉，《殷都學刊》第 1期（2017年 3月），頁 55。

B 王瑜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陸）》鄭國史料三篇研究》，頁 305。

N 朱忠恒：《《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陸）》集釋》，頁 96。

M 胡乃波：《清華簡《鄭文公問太伯》（甲本）集釋》，頁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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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彌」，實有斷句之分歧，人名之爭議。始以杜注《左傳．僖公二十年》云：

「公子士，鄭文公子。洩堵寇，鄭大夫。」《左傳．僖公二十四年》云：「堵俞

彌，鄭大夫。」卻無特別說明前面的「公子士洩」四字宜如何理解。故有一說將

「公子士」、「公子士洩」視為一人，指出「公子士洩」即係宣公三年提及的鄭

文公之子「公子士」，只是在稱法上有所不同，併〈鄭文公問太伯〉簡文中有

「堵之俞彌」，間接提出應該沒有「洩堵寇」或是「洩堵俞彌」，宜將「洩」字

直接放在「公子士」後，「堵寇」蓋為「堵俞彌」，而兩次入滑之人都是「公

子士洩」。另有一說即認為「公子士」與「公子士洩」非一人，在僖公二十及

二十四年帥師伐滑之人已經不是鄭文公之子「公子士」，而是鄭大夫「公子士

洩」。最後一說，疑杜注有誤，認為無論是僖公二十年或僖公二十四年，都是由

「公子士」領師入滑，另一人「洩堵寇」、「洩堵俞彌」即洩堵氏。楊伯峻於僖

公二十四年云：

洩堵俞彌疑即洩堵寇。洪亮吉《詁》以為洩是氏，堵俞彌是名；俞正燮

《癸巳存稿》、章炳麟《讀》則以為洩堵是氏，寇及俞彌是名，疑不能

明。（《春秋左傳注》，頁 419-420）

可知洪亮吉、俞正燮、章太炎等學者，對其究竟是「洩氏」抑或「洩堵氏」意見

分歧，難有定論，但皆將「洩」字斷于下句。

（一）「公子士洩」的可能性

針對第二說指出「公子士」與「公子士洩」實非一人，倘如尉侯凱所言，

「公子士」為鄭文公子，然「公子士洩」可能是誰？根據《左傳．宣公三年》

載：

（鄭）文公報鄭子之妃曰陳媯，生子華、子臧。子臧得罪而出。誘子華而

殺之南里，使盜殺子臧於陳、宋之間。又娶于江，生公子士。朝于楚，

楚人酖之，及葉而死。又娶于蘇，生子瑕、子俞彌。俞彌早卒。洩駕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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瑕，文公亦惡之，故不立也。公逐群公子，公子蘭奔晉，從晉文公伐鄭。

（《春秋左傳注》，頁 674）

可知鄭文公之子有子華、子臧、公子士、子瑕、子俞彌、公子蘭等。以僖公二十

年、二十四年，依其時間相近且同為帥師入滑，不太可能一人名為公子士，一人

名為公子士洩，兩人不是同一人名字卻相近，可能性不高。然尉侯凱據鄭文公卒

年為魯僖公三十二年，配合史曰鄭文公五子皆早卒，併考鄭楚兩國的交往，推論

公子士應卒於僖公十八年以前。

究尉氏之言，蓋根據《左傳．僖公十八年》：「鄭伯始朝于楚」（《春秋

左傳注》，頁 377）來判斷鄭楚兩國的關係。考《左傳．宣公三年》：「又娶于

江，生公子士。朝于楚，楚人酖之，及葉而死。」（《春秋左傳注》，頁 674）

可知「公子士」之母是江人，而惠棟《春秋左傳補注》「楚人酖之」云：「子惠

子曰楚滅江，惡其所出為害，故酖之。」<惠棟引其父惠士奇說法，指出楚人之

所以酖殺公子士，實由其出于「江」。>就宣公三年記載，直指公子士係因朝于

楚而遭酖，又僖公十八年言鄭國「始」朝于楚，故公子士死亡的時間應該在僖公

十八年以後，而非如尉氏所言的之前，且酖殺公子士的理由，似與是否親鄭關係

不大，蓋以其母為江人係主要原因。

又《左傳．宣公三年》云：「公逐群公子，公子蘭奔晉，從晉文公伐鄭。」

< （清）惠棟：《春秋左傳補注》（臺北：新文豐，1983年，《叢書集成新編》排印貸園叢書

本），冊 109，頁 306。

> 僖公二年，《春秋》載：「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春秋左傳注》，

頁 280）同年，《傳》云：「秋，盟于貫，服江、黃也。」杜注：「江、黃，楚之與國也；始

來服齊，故為合諸侯也。」（《春秋左傳注》，頁 283）又據《左傳．僖公五年》：「楚鬬穀

於菟滅弦，弦子奔黃。 於是江、黃、道、柏方睦於齊，皆弦姻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

設備，故亡。」（《春秋左傳注》，頁 306-307）《左傳．文公三年》：「楚師圍江，晉先僕

伐楚以救江。」（《春秋左傳注》，頁 531）《左傳．文公四年》：「楚人滅江，秦伯為之降

服，出次，不舉，過數。」（《春秋左傳注》，頁 534）可知江國原為楚國的友邦國，後來因

親近齊國，以及幫助楚國欲滅之弦國，進而觸犯楚國，後來楚於魯文公四年滅江。惠士奇指楚

滅江而酖公子士一事，將公子士死亡時間往後延至文公四年之後，恐有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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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左傳注》，頁 674）《史記．鄭世家》：「初，鄭文公有三夫人，寵子

五人，皆以罪蚤死。公怒，溉逐群公子。子蘭奔晉，從晉文公圍鄭。」?似可見

鄭文公在幾個兒子相繼以罪早死後，逐驅群公子，如公子蘭遂奔晉。考以《左

傳．僖公三十年》言：「初，鄭公子蘭出奔晉，從於晉侯伐鄭，請無與圍鄭。」

（《春秋左傳注》，頁 482）。表示公子蘭出奔晉一事在僖公三十年之前，再參

照《左傳》記載諸位公子：

冬十一月乙卯，鄭殺子華。（僖公十六年，《春秋左傳注》，頁 370） 

鄭子華之弟子臧出奔宋，好聚鷸冠。鄭伯聞而惡之，使盜誘之。八月，盜

殺之於陳、宋之間。（僖公二十四年，《春秋左傳注》，頁 426） 

鄭洩駕惡公子瑕，鄭伯亦惡之，故公子瑕出奔楚。（僖公三十一年，《春

秋左傳注》，頁 487-488）

可以得知公子蘭和子瑕後來都出奔他國，而僖公七年違背父命、勾結齊國的子華

死於僖公十六年；子臧因不知天文，卻私聚鷸鳥而死於僖公二十四年。從時間上

而言，直至僖公二十四年，仍可稱為「蚤死」，所以史雖未明載「公子士」卒於

何年，倘《史記》記載可信，若公子士為寵子之一，似可推斷其死於僖公三十年

之前，即鄭文公逐放群公子之前。又〈鄭世家〉記載鄭文公四十三年時，即魯僖

公三十年，鄭大夫石癸曰：「吾聞姞姓乃后稷之元妃，其後當有興者。子蘭母，

其後也。且夫人子盡已死，餘庶子無如蘭賢。」¡可知在魯僖公三十年時，公子

士恐怕已死。綜攝前述，「公子士」死亡的時間可能介於僖公十八年至僖公三十

年之前。

若可約略推測出「公子士」的可能死亡時間，則僖公二十年、二十四年入滑

之人是否能準確地斷定為「公子士洩」，且絕非宣公三年所言的鄭文公之子「公

子士」，尚有商榷的餘地。

? （漢）司馬遷：《史記》，頁 1766。

¡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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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洩堵俞彌」的可能性

從前述可知，學者對斷句的質疑，實以現有史料無法得知「洩堵」究竟是不

是一個姓氏。李惇《群經識小．卷五．三傳．二注互異》載：

案：杜意以前伐滑為公子士及洩堵寇二人，後伐滑為公子士洩及堵俞彌二

人，各不相蒙也。鄭有洩氏，隱五年洩駕、七年洩伯、僖三十二年洩駕，

又有堵氏，僖七年堵叔、襄十年堵女父，又十五年堵狗，故杜分洩堵寇及

堵俞彌為二族。然案前後二役，似皆此二人，洩堵寇即洩堵俞彌，蓋一人

而二名。或洩堵其氏，而俞彌及寇為其名，若字也。鄭公子多不可考，杜

於前則，以洩字屬下，於後則以洩字屬上似非。再案宣三年傳文公子有公

子士，則洩字屬下無疑。™

李氏明指鄭國有洩氏與堵氏，疑使杜預注解時誤視此處為二人。另清人顧棟高

《春秋大事表．春秋列國姓氏表》收錄鄭國分成「姬姓之氏」與「非姬姓之氏

（有氏無姓）」，置洩氏與堵氏於非姬姓之氏。£而清人王梓材《世本集覽》提

及鄭國姓氏言「洩氏（別為堵氏）」，¢似以洩、堵二氏有其模糊未解之處。

就洩堵氏的探討，俞正燮《癸巳存稿》之「召伯氏洩氏堵氏洩堵氏說」條

列：

注云堵俞彌鄭大夫，注蓋失其讀。俞彌即寇也，公子士詳宣三年，不得謂

之士洩。蓋證有洩氏，洩駕是也。有堵氏，堵女父是也，有洩堵氏，洩堵

™ （清）李惇：《群經識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續修四庫全書》影印復旦

大學圖書館藏清道光李培紫刻本），冊 173，頁 45。

£ （清）顧棟高：《春秋大事表》（臺北：廣學社印書館，1975年），頁 1593-1594。

¢ （清）王梓材：《世本集覽》，收入《世本八種》（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8年），

頁 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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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彌是也。∞

章太炎《春秋左傳讀》「鄭公子士泄堵俞彌」一條云：

泄堵當為氏，寇與俞彌當為名。泄堵氏者，蓋泄氏之別也。如魯叔孫之有

叔仲，孟孫之有子服，但堵字名誼不可知耳。其俞彌之命名，則借為隃

麋。⋯⋯至寇與俞彌是一人與二人，則當闕疑。§

可見俞正燮認為鄭國應有洩氏、堵氏、洩堵氏三種，清人朱鶴齡《讀左日鈔》

亦嘗提出「洩堵恐是複姓」的說法。¶而章太炎指出「洩堵氏」應是洩氏中的別

脈，如同魯國叔孫氏中有叔仲一系，孟孫氏有子服一宗，同宗族中仍分有不同

派，而洩堵氏仍屬洩氏。然以叔仲、子服有其依排行、稱字的原由定名，但為何

稱「堵」似難解其因。雖二位學者對於洩堵氏的看法略有出入，然皆提出「洩堵

氏」應為一氏。

簡文「堵之俞彌」的出現，是否必然可推翻古書有「洩堵俞彌」的存在？考

《左傳》載同一人用不同氏稱情形不少，如晉國的「呂甥」、「瑕呂飴甥」、

「瑕甥」皆為同一人：

丕鄭之如秦也，言於秦伯曰：「呂甥、郤稱、冀芮實為不從，⋯⋯。」

（僖公十年，《春秋左傳注》，頁 335） 

晉侯使郤乞告瑕呂飴甥，且召之。子金教之言曰⋯⋯。呂甥曰：「君亡之

不恤⋯⋯。」（僖公十五年，《春秋左傳注》，頁 360） 

∞ （清）俞正燮：《癸巳存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續修四庫全書》影印上

海辭書出版社圖書館藏清道光十八年〔1838〕靈石楊氏刻連筠簃叢書本），冊 1159，卷 1，頁

625。

§ 章太炎：《春秋左傳讀》（臺北：學海出版社，1984年），頁 277。

¶ （清）朱鶴齡：《讀左日鈔》（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四庫全書》影印文淵閣

本），冊 175，卷 3，頁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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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郤畏偪，將焚公宮而弒晉侯。⋯⋯瑕甥、郤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

伯誘而殺之。（僖公二十四年，《春秋左傳注》，頁 414）

參考楊伯峻載：

呂甥亦稱瑕甥，亦併稱為瑕呂飴甥，或稱陰飴甥，蓋呂（今山西省霍縣

西）、瑕（今臨猗縣附近）、陰（今霍縣東南）皆其采邑，飴則其人之

名；甥，蓋為晉侯之外甥，故或配名稱之。（《春秋左傳注》，頁 335）

可知一個人可能因其有多處采邑，而有不同之氏，換句話說，一個人可以擁有多

個氏稱，所以「呂甥」亦可稱「瑕甥」。又引文中的「冀芮」、「郤芮」亦為一

人，因郤芮另有冀邑，而有兩個氏名。•除了《左傳》多處可見「因邑得氏」的

情形，亦有銅器銘文證實器主可能擁有兩個以上氏名的可能。ª尤為特別的是，

僖公十五年稱為「瑕呂飴甥」時，卻是兩個氏稱同時使用的狀況，與此處洩堵

共稱的時間（僖公二十年）亦相近。又僖公二十四年同一段敘述中，前稱「呂

甥」，後稱「瑕甥」，是否可能為轉換食邑過渡期？觀察鄭國洩氏與堵氏的發

展，詳前述李惇所列，「洩氏」記錄在魯隱公五年至僖公三十二年前後，而「堵

氏」則為魯僖公七年至襄公十五年前後，時間上以魯僖公七年至三十二年有重

疊，且洩氏似乎則不出現在後期了，僖公二十年、二十四年符合「洩堵」合稱的

時間。

• 《春秋大事表》：「冀本國名，地并于虞。虞亡歸晉，詳存滅表。惠公與郤芮為食邑，謂之冀

芮。」見（清）顧棟高：《春秋大事表》，冊 3，卷 7之 3，頁 1131。

ª 《左傳》襄公十八年有「蒍子馮」、二十五年有其子「蒍掩」；襄公二十一年有「薳子馮」、

昭公三十年有「薳掩」，楊伯峻指出「蒍」、「薳」一處河南，一處湖北應為楚國二邑。又河

南省淅川縣下寺M2器物，有銘文寫作「薳子馮」，亦有稱「沎附子馮」，以淅川下寺墓與徐家

嶺墓皆見銘有「沎附子○」等器，此處或即為楚邑「沎附」。故「蒍子馮」亦有稱「薳子馮」，也

稱「沎附子馮」。參見簡欣儀：〈徐家嶺《沎附夫人妞囂囂鼎》再探〉，《雲漢學刊》第 26期（2013

年 2月），頁 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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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因邑得氏的說法，南宋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辯證》談「堵」氏：

出自鄭大夫食邑於堵，因以為氏。鄭文公時有堵叔為政，謂之三良。又有

堵俞彌、堵女父、堵狗，皆為鄭臣。º

明陳士元《姓觿．卷五．七麌》於「堵」氏則載：

《姓苑》云：「鄭大夫洩伯采邑，後因氏。」œ

從兩姓氏書中可見「堵氏」之名來自「堵邑」，「堵」實為一邑名，又《姓觿》

一書所引，直言洩伯采邑為「堵」，因此配合上述「因邑得氏」之「瑕呂飴甥」

一例，似可解釋洩堵氏的來由。加上前述王梓材舉出「洩氏（別為堵氏）」有氏

稱混用的情況，所以「洩堵氏」可能是將兩個氏稱同時稱用，故「堵俞彌」、

「洩堵俞彌」為同一人亦不無可能。

從簡文比對《左傳》僖公七年、二十四年的情形，簡文「堵之俞彌」等人與

僖公七年「叔詹、堵叔、師叔」可參看，又與僖公二十四年鄭伐滑之「洩堵俞

彌」一名可見干係，〈鄭文公問太伯〉的出現，似可認定傳文所稱「堵叔」即為

「（洩）堵俞彌」。另一方面，透過簡文與傳文的連結，僖公七年，除管仲當不

會將鄭文公之子稱作「堵叔」，且簡文指其諫君於「外」，故進一步可證「洩堵

俞彌」與宣公三年所言鄭文公之子「子俞彌」當非一人，∑誠為簡文價值。

º （宋）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辯證》（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年，《叢書集成初編》排印

守山閣叢書本），冊 3300，卷 26，頁 368。

œ （明）陳士元：《姓觿》（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年，《叢書集成初編》影印湖北叢書

本），冊 3306，卷 5，頁 173。

∑ 馮繼先及程廷祚等皆先後認為「洩堵俞彌」為鄭文公之子「子俞彌」。見（後蜀）馮繼先：

《春秋名號歸一圖》（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四庫全書》影印文淵閣本），冊

146，卷下，頁 705；（清）程廷祚：《春秋識小錄》（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

《四庫全書》影印文淵閣本），冊 181，卷 8〈左傳人名辨異中〉，頁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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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語

據本文所述，〈鄭文公問太伯〉之人名問題，確實可透過與傳世文獻的比對

研究，獲得進一步的考察，如透過整理鄭國的卿位任用，子人成子與太伯間可能

係當國繼任關係，而「子人成子」為卿的身分，也與《左傳》桓公十四年子人語

赴魯尋盟時的身分貼合，且鄭文公初即位，鄭厲公弟子人語「既死」，時間似

可吻合；「太伯」一詞的組成，當為氏稱配行次，太伯的身分除了可能為洩駕

等，亦有可能為僖公二年「楚人伐鄭，鬬章囚鄭聃伯」之「聃伯」。再據簡文

「佢鹿」二字字形及傳世文獻所錄之命名習慣，考察其嚴式隸定宜為「巨虎」；

至於簡文中的「詹父」，藉由傳世文獻察考其與「叔詹」的稱呼應對關係，以魯

昭公之弟魯定公亦稱「宋父」之例，配合簡文「內謫於中」，叔詹有可能即為鄭

文公之弟；又「堵之俞彌」除可連結「堵叔」，《左傳》魯僖公二十四年鄭國伐

滑之人亦有稱作「俞彌」者，但是「鄭公子士洩堵俞彌」的標點向有爭議，故學

者多認為〈鄭文公問太伯〉一文即可為此處解套，斷句應為「鄭公子士洩、堵俞

彌」，本文嘗試釐清歷來經師討論及蒐羅各家說法，從讀為「公子士洩的可能

性」和「洩堵俞彌的可能性」兩方面進行研究，認為簡文堵之俞彌，仍有稱作洩

堵俞彌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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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Human Names in 
“Zheng Wengog Wen Tai Bo”

Collected in Qinghua VI and Zuo Zhuan

Chien, Hsin-Yi
Doctoral Candidat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article intends to discuss several names of people mentioned in Qinghua 

Bamboo Slips VI “Zheng Wengong wen Tai Bo”, Zi Ren Cheng Zi, Tai Bo, Shi Zhi 

Ju Hu, Du Zhi Yu Mi, Zhan Fu and related issues. Zi Ren Cheng Zi is Zi Ren Yu, 

and who is the Tai Bo, three times the Chu people attacked Zheng and inspected 

the officials of the same period, it could be Dan Bo. The organizer assigns “Shi 

Zhi Ju Lu”, and examines its shape and ancient naming conventions, and the strict 

assignment should be “Shi Zhi Ju Hu”. Zhan Fu, suitable for “Shu Zhan”, is Zheng 

Wengong’s younger brother, Zuo Zhuan shows that Lu Zhaogong’s younger brother is 

called “Song Fu”, Tai Bo lists Zhan Fu “inner exile in the middle”, and other worthy 

ministers “recommend Wujun in Outside”, it can be seen that his relationship with 

Zheng Wengong is relatively close. At last, Du Zhi Yu Mi is the “Du Shu” of the 

seventh year of Xigong and the twenty-fourth year of the “Xie Du Yu Mi” of Xigong. 

A person who mines multiple fiefs at the same time can have different Surnames, 

and if there are two Surnames, they can be used at the same time. Don't refer an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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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son “Gong Zi Shi Xie” directly because of the bamboo slips, because there are 

other possibilities.

Keywords:  Zheng Wengong wen Tai Bo, Tai Bo, Shi Zhi Ju Hu, Zhan Fu, Du Zhi Yu 
Mi


